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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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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沈医保
和当罚字
〔2025〕
第7号

沈阳市和平区长
白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将不属于医
保基金支付的费
用纳入医保基金
结算案

沈阳市和
平区长白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12210102
41066230

06U
陈瑶

该院存在
注射用血
塞通（冻
干）、清
开灵注射
液将不属
于医疗保
障基金支
付范围的
医药费用
纳入医疗
保障基金
结算的行
为，涉及
医保基金
1764.62元
。

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处造成损失金额1
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第六款“将
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
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及《行政处
罚法》第五十一条“……对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处以三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
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对沈阳市和平区长白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处罚款2646.93元。

主动履行
沈阳市医疗保障局
2025年12月3日


